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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IANBAO GROUP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國天保集團發展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27）

須予披露交易

購買涿州市高新區一幅地塊的 
土地使用權

緒言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天保房地產開發與賣方簽訂一份該地塊的土地使用權出
讓合同，總代價為人民幣246,276,000元。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有關土地收購事項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25%，土地收購事項
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循上巿規則第十四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的
規定。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天保房地產開發與賣方簽訂一份該地塊的有關土地收購事
項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總代價為人民幣246,276,000元。

該地塊的總面積為 58,610.92平方米，土地使用權出讓年期為期 40年，將作其他商服
用地用途，包括但不限於商業辦公、酒店及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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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 二零二零年一月三日

賣方 ： 涿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

買方 ： 天保房地產開發，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該地塊位置 ： 該地塊位於中國涿州市高新區永濟東路北側、鵬
程大街東側

該地塊總面積 ： 該地塊的總面積為 58,610.92平方米

該地塊的土地使用權 

期限
： 該地塊的土地使用權期限為40年，作其他商服用

地用途

總代價 ： 人民幣 246,276,000元，天保房地產開發已在競標
時支付了人民幣 123,188,000元，代價餘額人民幣
123,088,000元將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日前支付。
總代價將透過本公司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及本
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代價基準 ： 代價乃透過公開掛牌競價方式釐定

該地塊交付日期 ： 該地塊將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十日前由賣方交付給
天保房地產開發

其他 ： 該地塊的擬建設項目須在二零二零年十月一日之
前開工，在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之前竣工，竣
工日期經賣方同意可延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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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涿州高新區的資料

河北涿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是一九九二年經省政府批准設立的省級開發區，位
於涿州市區東側，規劃面積17.5平方公里，目前已開發建成9.9平方公里。高新區作
為新興產業的聚集區、創新驅動的策源地、改革開放的橋頭堡、經濟發展的增長極，
經過多年建設，逐步呈現出自己的發展特點和比較優勢，區內基礎設施實現「九通
一平」。

進行土地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認為該地塊處於涿州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發展潛力巨大，地理位置優勢
明顯，鵬程大街北沿至花田路，連接新高速出入口，交通便利，周圍分佈一所幼兒
園，一所特教幼兒園，一所九年制義務教育學校及兩所職業技術高校，人群密集，
土地開發利用前景廣闊，因此，董事認為土地使用權購買事項的價格合理，將加強
本集團在京津冀地區的房地產開發業務；經本公司管理層進行可行性研究後決定
同意收購該地塊。

鑑於上述理由及裨益，董事會認為，土地收購事項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
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競標條款及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房地產開發及建築承包業務。天保房地產開發是一家於中
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天保房地產開發主要從
事房地產開發業務。

有關賣方的資料

賣方為涿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是涿州市人民政府的下屬機構。

據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涿州市人民政府（即賣方所
屬機構）為政府機關，且涿州市人民政府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
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及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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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土地收購事項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土地收購事項構成本
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循上巿規則第十四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指明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競標」 指 該地塊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競標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天保集團發展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427），
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土地收購事項」 指 通過競標收購該地塊的土地使用權

「該地塊」 指 一幅位於中國涿州市高新區永濟東路北側、鵬程
大街東側的地塊，總面積 58,610.92平方米

「土地使用權出讓 

合同」
指 天保房地產開發與賣方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簽

訂有關土地收購事項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
合同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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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天保房地產開發」 指 天保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賣方」 指 涿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

「%」 指 百分比

概不保證本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業務發展之任何前瞻性陳述及本公告所載之任何
事宜可獲達成、將會實際發生或將會實現或屬完整或準確。本公司股東及╱或潛在
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且不應過渡依賴本公告所披露之資料。
本公司任何股東或潛在投資者如有疑問，務請尋求專業顧問之意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天保集團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保田

香港，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李 保 田 先 生、申 麗 鳳 女 士、王 新 玲 女 士、
李亞睿鑫先生、臧凜先生及王慧杰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煦先生、
劉凱湘先生及李清旭先生。


